
各機關應用戶政資訊電子閘門（VPN）作業申請表
	
	申請日期
	    年   月   日

	


	申請機關申請資料
	連結機關
名稱及代號
	中文
	

	
	
	
	機關代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使用、持有機關名稱及代號
	中文
	

	
	
	
	英文
	

	
	
	
	英文簡稱
	
	
	
	機 關 代 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使用、持有
機關地址
	

	
	
	連結目的
	

	
	
	連結戶政單位
	
	使用、持有機關IR SERVER
網路位址
	

	
	檔案傳輸之
安全機制
	個資代碼化+加密+碎形
加密方式：□機關憑證 (機關憑證檔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）
          □自然人憑證
           （自然人憑證卡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

	
	表號
	
	數　量
	共計    張

	
	承 辦 人
（職 章）
	
	連絡電話
	
	科(組)課長（職章）
	

	
	
	電子信箱
	
	
	

	
	專 責 人 員
（職 章）
	(使用、持有機關)
	連絡電話
	
	電子信箱
	

	
	單 位 主 管
（核 章）
	
	資 通 安 全 長
（核 章）
	(連結機關)

	
	申請文號
	

	

	受理機關審核資料
	內
政
部
︵
戶
政
司
︶
／
直縣
轄
市市
政
府
	審核
意見
	□提供
□無法提供
	無法提供原因
	 □填寫資料錯漏
 □申請資料與業務性質不符
 □其他：
	□主機網路位址不符



	
	
	承辦人
（職 章）
	
	連絡電話
	
	電子信箱
	

	
	
	科(組)課 長
（核 章）
	
	單位主管
（核 章）
	

	
	
	使用機關帳號
	
	
	
	密碼
	＊＊
	碎形平台密碼
	＊＊

	
	
	核准文號
	

	
	內政部(資訊服務司)
	網路位址
	申請機關通訊設備
	安全閘道器
	API Gateway伺服器
(SSL連線通訊埠1443)
	碎形伺服器

	
	
	子網路遮罩
	
	
	
	

	
	
	承辦人
（職 章）
	
	連絡電話
	
	電子信箱
	

	
	
	科  長
（職 章）
	
	單 位 主 管
(核　章)
	

	

	

	
	備註：
	1.申請與戶政資訊連結，請於第一次及更新申請時，檢附本表。
2.申請的各張表號後，請加註計幾項申請之資料項目，如：CQ01（計10項）。
3.採檔案傳輸者，安全機制為個資代碼化、加密及碎形，請一併提供加密用之機關憑證檔名(.cer)或自然人憑證卡號，並由本部另配賦碎形平台之帳號密碼，憑以登入該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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